
宝市教发〔2018〕146号
宝鸡市教育局

关于做好2018年普通高中招生计划

编制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教体（文教）局、宝鸡中学、宝鸡一中:
根据《宝鸡市2018年普通高中招生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精神，现就今年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编制和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等工作通知如下：
一、高中招生计划
2018年普通高中招生继续实行计划管理。各县区高中招生计划建议数原则上不超过县区初中毕业生总数的50%。各县区要继续按照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当的要求，综合考虑初中毕业生人数、高中容量、办学能力、办学规模等因素，科学编制招生计划。2018年，全市民办高中招生计划继续纳入县区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总数，由各县区教育局根据本区域教育事业发展需要，按各民办高中实际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确定。
各县区依据市教育局审定的县区普通高中招生总计划数，将招生计划编制到校，分类设置。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8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陕教基一办〔2018〕5号）有关精神，全市公办普通高中不招收择校生，省级示范高中、省级标准化高中招生计划由统招生、定向生两部分组成，各县区省级示范普通高中、省级标准化高中定向招生计划按招生计划的50%编制，定向分配到区域内初中。非省级标准化高中全部为统招计划。具有体育艺术特长生招生资格的学校还应编制特长生招生计划,艺术体育特长生招生计划纳入高中学校统一招生计划，特长生计划数不得超过学校招生计划总数的5%。民办高中招生计划全部为统招生。

宝鸡中学2018年继续面向全市招收定向生50名，定向招生名额见附件8。
二、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
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按《陕西省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方案》规定，由初中学校组织实施，县区考试管理中心汇总上报。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按道德品质、公民素养、学习能力、交流与合作、运动与健康、审美与表现六个维度，进行初中阶段总结性评价，采用等级评定，包括A（优秀）、B(良好)、C(合格)、D(不合格)四个等级，同时简要进行描述性评价。
社会青年和外地回我市参加中考的学生，不进行综合素质评价。
三、省级示范高中、省级标准化高中定向招生
省级示范高中、省级标准化高中继续实施定向招生，定向招生对象仅限初中三年一直在生源计划学校就读的应届毕业生。定向招生社会关注度高，各县区要严格执行政策规定，指导有关初中认真细致地做好考生资格审查工作，坚决杜绝转学生、社会青年报考。
四、享受照顾政策考生
根据《宝鸡市2018年普通高中招生工作方案》（宝市教发〔2018〕123号）规定，今年我市普通高中招生享受照顾政策考生包括享受加分政策的考生和享受降分录取考生两类。
享受照顾政策考生资格由初中学校初审、各县区教体（文教）局复审、市教育局审定。有关获奖审核获奖证书原件；少数民族考生审核户口本；归侨子女、台湾籍考生提交县区侨办、台办证明；军人子女审核户口本、家长军人证明、所在部队政治处开具的证明以及其他有关证明；烈士子女、见义勇为人员子女提交民政等部门颁发的证件。 

各初中学校、各县区教育局要严格按照文件规定审核享受照顾政策考生资格，有关获奖要查看省、市印发的文件，确保审核无误。审核工作结束后，各县区将照顾考生名单、有关证明复印件统一装订保管，以备后查。对弄虚作假的学校和个人，市教育局将严肃查处。
五、移交到地方政府的原企业子校所在企业的职工子女

在移交到地方政府的企业子校就读的企业职工子女，继续执行县区政府与有关企业签订的协议。各县区教育局、相关高中要认真审核考生资格，审定考生名单。考生名单按企业子校编制，一校一表，高中学校、企业、县区教育局共同签字、盖章后上报。
六、高中招生基础资料上报

5月18日前，请各县区将2018年高中分校招生计划、省级示范高中、省级标准化高中定向生分校计划、宝鸡中学定向招生初中名单及计划（见附件1、2、8）；本县区《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汇总表》（附件3,用EXCEL格式编制）；省级示范高中、省级标准化高中生源初中不具备定向生报考资格的学生名单、享受高中招生照顾政策考生名单、享受军人子女公安子女优待政策学生名单、在移交到地方政府的企业子校就读的企业职工子女名单（附件4、5、6、7，用EXCEL格式编制）一并以文本文件和电子文档两种形式报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

联系电话：2790258   电子邮箱：bjsjjk@126.com

宝鸡市教育局

2018年4月27日

宝鸡市教育局                 2018年4月27日印发

                                        
附件1：

宝鸡市2018年普通高中分校招生计划

	县
区

名称
	学校

名称
	是否招收艺术体育特长生
	统招

计划
	定向

计划
	特长

计划
	合 计
	招生

范围

	
	
	
	
	
	
	
	

	
	
	
	
	
	
	
	

	
	
	
	
	
	
	
	

	
	
	
	
	
	
	
	


备注：定向生计划按招生计划的50％编制。艺术体育特长资格学校编制特长生计划。

附件2：

宝鸡市2018年省级示范高中、省级标准化高中

定向生分校招生计划
	序号
	生源初中学校
	省级示范、省级标准化高中定向招生计划

	
	
	小计
	
	　
	　

	
	
	　
	　
	　
	　

	
	　
	　
	　
	　
	　

	
	　
	　
	　
	　
	　

	
	　
	　
	　
	　
	　


备注：定向生计划按招生计划的50％编制，定向到薄弱初中。
附件3：

_________县（区）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

	姓  名
	报名号
	准考证号
	身

份

证

号
	学

籍

号
	道德品质
	公民素养
	学习能力
	交流与

合作
	运动与

健康
	审美与

表现
	描述性

评语

	　
	　
	　
	　
	　
	　
	　
	　
	　
	　
	　
	　

	　
	　
	　
	　
	　
	　
	　
	　
	　
	　
	　
	　

	　
	　
	　
	　
	　
	　
	　
	　
	　
	　
	　
	　

	
	
	
	
	
	
	
	
	
	
	
	

	
	
	
	
	
	
	
	
	
	
	
	


备注：用excel格式编制。

1.道德品质
    指道德品质总评等级

2.公民素养
    指公民素养总评等级

3.学习能力
    指学习能力总评等级

4.交流与合作
指交流与合作总评等级

5.运动与健康
指运动与健康总评等级

6.审美与表现
指审美与表现总评等级

7.描述性评语
左对齐

附件4：

_________县（区）不具备定向生报考资格的考生名单
	姓  名
	报名号
	准考证号
	身份证号
	学籍号
	毕业学校

	　
	　
	　
	　
	　
	　

	
	
	
	
	
	

	
	
	
	
	
	

	　
	　
	　
	　
	　
	　

	　
	　
	　
	　
	　
	　


附件5：

_________县（区）享受高中招生照顾政策学生名单

	姓  名
	报名号
	准考证号
	身份证号
	学籍号
	毕业

学校
	考生

特征

	　
	　
	　
	　
	　
	　
	　

	　
	　
	　
	　
	　
	　
	　

	　
	　
	　
	　
	　
	　
	　

	
	
	
	
	
	
	

	
	
	
	
	
	
	


备注：考生特征填写照顾依据。

附件6：

________县（区）享受军人子女公安子女优待政策学生名单
	姓  名
	报名号
	准考

证号
	毕业学校
	军人家

长姓名
	家长所在部队
	考生特征
	

	
	　
	　
	　
	　
	　
	　

	　
	　
	　
	　
	　
	　
	　

	　
	　
	　
	　
	　
	　
	　

	
	
	
	
	
	
	

	
	
	
	
	
	
	


备注：考生特征填写照顾依据。

附件7：

_________县（区）移交到地方政府的企业子校

所在企业职工子女名单
县区（盖章）                毕业学校（盖章）             家长所在企业（盖章）

	姓  名
	报名号
	准考证号
	身份证号
	学籍号
	毕业学校
	家长所

在企业

	　
	　
	　
	　
	　
	　
	

	
	
	
	
	
	
	

	
	
	
	
	
	
	

	　
	　
	　
	　
	　
	　
	

	　
	　
	　
	　
	　
	　
	


附件8：

宝鸡中学2018年定向招生名额分配表

	县  区
	名  额
	县  区
	名  额

	渭滨区
	5
	扶风县
	5

	金台区
	5
	千阳县
	2

	陈仓区
	6
	陇  县
	4

	高新区
	3
	麟游县
	2

	凤翔县
	5
	凤  县
	2

	岐山县
	5
	太白县
	2

	眉  县
	4
	合  计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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